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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行科技大學 113 學年第 1學期吾愛吾校幹部座談會議資料 

課指組 

一、寒假社團大樓開放時間依照總務處事務組「113 學年度寒假期間門禁管制作業規     

    定」辦理。 

二、寒假社團大樓未開放期間，若有社團須使用場地，得按照總務處門禁開放申請作業 

    規定申請。 

三、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僅供日間部四技同學選修。 

四、110 學年度後入學之日四技生，在學期間最多修習一次「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」，

共 2 學分。(修習第二次開始不再認列學分) 

五、選修各系學會所開設之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時，僅限修課學生所屬科系之系學會

(例如應用外語系學會僅限應外系同學修習)，請勿跨系選修。 

六、107-109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，「群己關係與經營」不及格，如欲以「多元社會力經

營實務」抵免「群己關係」，請先確認各系課程抵免表是否有規定可以抵免，再行

選修。若所屬科系抵免表未註明，則不承認抵免。 

七、多元社會力與領導力微學分學程，所修課程包括多元社會力經營實務、自我成長與

生命關懷、職涯探索與規劃，以及三門通識相關課程(經典、生命、歷史等)，得依

本校規定申請發給學程證明，請同學多加修習。 

八、社團於午休時段請盡量避免在社團辦公室辦理相關活動或是練習，也盡量不要大聲

喧譁，以免影響周圍環境的安寧。 

九、為預防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請各系學會及社團於辦理活動

時特別留意，尤其知悉辦理活動發生疑似性平事件時，應遵守知悉通報於 24 小時

內完成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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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警方調查期間若發現行為人有犯罪嫌疑，警察機關可給予書面告誡，具有 2年的

效力。2年內若再犯，被害人、警察、檢察官皆可向法院申請保護令，若行為人違反

保護令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。一般跟騷屬告訴乃論，只要

被害人提出告訴，且經調查後犯罪屬實，一般跟騷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 10

萬元以下罰金。如果行為人經調查發現有攜帶兇器，則屬非告訴乃論，不需經被害人

提出告訴，即可偵查起訴，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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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商組 

一、親密關係交往注意事項： 

    親密關係的需求是人的本能，除了注意安全性行為外，同學需注意對象若未成 

    年或違反當事人意願會有觸犯法律的可能： 

刑法第 

227 條 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 
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 
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 

兒童及

少年性

交易防

制條例

第 22 條 

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者，處一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 

   過去曾有同學認為雖然與未成年交往，但只要未發生性行為便不會觸法，但交往過    

   程中一些較親密的言語或形容詞，只要有涉及性意涵或性器官、性行為等用語 

   ，仍有可能觸犯猥褻相關的法律。 

二、懷孕學生輔導資源: 

    因配偶或伴侶懷孕、曾懷孕，而有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需求同學亦可辦理相關協 

    助措施，輔導窗口：4581196 分機 3554 翁心理師。 

三、假期間活動辦理需注意性別平等原則: 

    同學幹部辦理或參與活動應注意人我分際，不開與性、性別認同、性別氣質、性傾 

    向等有關會讓人不舒服的玩笑，尊重彼此，共創友善平等校園環境。 

    校內性別事件事件申訴窗口：4581196 分機 2502 莊秘書，或告知校內任何師長都

可以協助申訴。 

四、網路使用注意事項： 

  （一）注意網路發言，勿謾罵、人身攻擊，避免訴訟糾紛。 

  （二）應保持正常飲食作息、有適當運動，勿沈迷。 

  （三）網路交友方便有趣，但具有隱密的特性，因此傳遞的訊息極容易造假，警 

        方呼籲網路交友應具備以下幾點防範觀念： 

     1、個人資料保密：即使曾經聊過天，不代表對方就是可以信任的朋友，切勿 

        向網友透露個人資料，如聯絡電話、住址等，也不輕易寄出個人照片，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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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括私密性影像，更勿透過視訊裸露身體，以免遭側拍作為威脅，甚至遭歹     

        徒於網路散布。 

    2、網路認識、交往對象若未滿 18 歲，切勿邀請拍攝或傳送未成年者私密照片， 

       否則將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36條：招募、引誘、容留、媒介、協 

       助或以他法，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、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、照片、影 

       片、影帶、光碟、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，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 

      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    3、避免金錢往來：有詐騙歹徒即運用網路交友，以美色誘惑進而要求借貸，或 

       是假稱有投資良機，請被害人匯款。為避免網路詐騙，應避免金錢往來，對 

       方如開口借錢，應婉拒或轉移話題，以免屆時追討無門。 

    4、避免單獨赴約：與網友見面宜選擇人數較多之網聚，或邀請友人同行，並約 

       在人多的公共場合，碰面的時間、地點，均應告知家人。一旦發現對方言行 

       不一，或有任何異狀，即冷靜儘速離開。 

 五、尊重生命： 

        1 問：主動關懷，積極傾聽 

        2 應：適當回應，支持陪伴 

        3 轉介：尋求適當資源協助或做轉介(安心專線：1925) 

       【一問二應三轉介】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。休假期間，關心不打烊： 

       1.電話資源 

         全國 24 小時心理健康/自殺防治諮詢安心專線：1925 

         生命線協調專線：1995 

         張老師專線：1980 

         校安中心專線：0975-176-911 

       2.線上協談 

         全台生命線青少年心理健康網路支持平台文字協談服務服務窗口： 

         臉書搜尋「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」，按讚後，使用發送訊息功能， 

即可進入本平台。 

       3.寒假全休期間面對面輔導資源 

         衛福部「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」每人 3次免費心理諮商/治療，請洽各 

         心理諮商所/心理治療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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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運組 

113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 
時    間：113 年 12 月 7 日 08:00 集合 

參加人員：四技一、二年級學生(必須出席)、全校師生 
8:00 運動員集合點名 
8:30 開幕典禮、運動員繞場 
9:15 單位主管趣味競賽 
9:35 表演 
9:50 拔河決賽 
10:10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 
10:25 教職員工親子活動競賽 
10:40 系大隊接力 
11:20 1500M 決賽 
11:35 400M 決賽 
11:45 100M 決賽 
12:10 社團表演 
13:30 開始檢錄 
13:45 200M 決賽 
13:55 800M 決賽 
14:10 400M 接力決賽 
14:20 1600M 接力決賽 
14:40 學生趣味競賽 
15:30 院際大隊接力 
15:50 閉幕典禮及頒獎 

   113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第一級預賽 
時間： 

 
地點： 

本校賽程： 

113 年 12 月 19 日至 22 日 
下午 1點~晚上 8點 
本校體育館 2樓球場 
晚上 7點開始 

歡迎全校師生與社區民眾到場觀賽，為籃球隊員們加油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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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長盃各項競賽成績紀錄表 
 

項目 

名次 

新生盃排球賽 

男子組 女子組 

第一名 電機一乙 室設一甲 

第二名 電機一甲 數媒一甲 

第三名 餐旅一丙  

 

校外競賽 
113 年 10 月 14 日至 25 日在本校舉行的 HBL 資格賽圓滿落幕。 
 

 

 

水域安全宣導 

 

資料

來源:

育部

體育

署學

生水

域安

全網頁 https://watersafety.sa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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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保組 

為使未曾接受愛滋篩檢或不願至機構篩檢者，可透過愛滋自我篩檢來瞭解自身感染

狀況，請持續積極推動愛滋自我篩檢計畫相關事宜，包含： 

   (一)整合運用資源：提供多元管道愛滋自我篩檢及衛教諮詢服務，提升服務可近性與

便利性，鼓勵民眾及有感染風險者（包括男男間性行為者、跨性別者、性病患者及其

伴侶、藥癮者、性交易服務者或顧客等各類重點人群），或伴侶具有風險行為者，多加

運用以及早發現並及時銜接治療，維護自身健康權益， 且降低傳播風險。同時提供篩

檢結果諮詢與轉介服務資訊。 

   (二)為提升愛滋自我篩檢結果民眾自主登錄率，請積極推廣宣導，於完成自我篩檢後

至自我篩檢網站(網址：https://hiva.cdc.gov.tw/Selftest/)，進行會員註冊及完成

篩檢結果登錄，經審核後，可獲得免費愛滋自我篩檢試劑兌換券 1張，鼓勵民眾定期

篩檢，亦可轉贈親友使用，並可參加本年度愛滋自我篩檢抽獎活動。 

   (三)有關「校園愛滋自我篩檢推廣活動」，提供高中職以上學生族群每 3 個月即可取

得免費自我篩檢試劑電子兌換券，鼓勵有篩檢需求之學生多加運用。 

 (四)檢附校園愛滋自我篩檢相關文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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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輔組 

 
一、113 學年第 2學期學雜費減免、就學貸款等宣導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完成 1132 學期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(預扣)之同學若於註冊前發生原申請 

類別異動、學雜費繳費單有誤或新增減免資格者，統一於 

1.114 年 1月 6日至 114 年 1月 22 日 

2.114 年 2月 11 日至 114 年 2月 27 日 

親自至生輔組辦理更正申請，俟完成減免申請列印新 

繳費單後再行繳費。 

（二）就學優待(減免)學雜費減免類別： 

◎原住民學生 ◎低收入戶學生 ◎中低收入戶學生◎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◎身心障礙學生 ◎卹滿(內)軍公教遺族子女 ◎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 

孫子女 

（三）就學優待(減免)學雜費若有疑問（洽詢分機 3522）或至生輔組網頁瀏覽: 

 http://budget.sa.uch.edu.tw/zh_tw/2/35181/351811 

（四）1132 學期就學貸款統一繳件時間： 

      114 年 2月 13 日至 114 年 2月 27 日 

      (註冊日)，地點：行政   大樓 1樓生輔組(A108 室)，務必請先行辦理減免，

再以減免後之差額辦理就學貸款(洽詢分機 3522)。【就學貸款每學期均需到台

灣銀行申請辦理】 

（五）就學貸款相關注意事項宣導。詳如生輔組網頁： 

http://budget.sa.uch.edu.tw/zh_tw/2/35181/351812 

（六）1132 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申請時間： 

      114 年 2月 13 日至 114 年 2月 27 日 

二、請同學定期進入電子郵件系統(或 SIP 學生資訊系統)：查看 e-mail 信件 

    (學號 @uch.edu.tw )，以免遺漏重要訊息。(例如：學雜費減免、就學貸款、獎助

學金申請..等相關訊息) 

 

三、假單收件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一日內假單，由班級導師簽章。 

（二）連續兩日以上假單，請勿分開列印(一天一張)，須由班級導師及系輔導教官簽

章。 

（三）凡請假者應於返校二十日內補行請假(不含例假日)。 

（四）長期病假以重病住院治療超過一星期以上，須附上診斷證明。 

（五）喪假須附上訃聞。(父、母或配偶喪亡者，給喪假八日；祖(外祖)父、母或子

女，給喪假六日；曾祖父母、兄弟姊妹，給喪假三日，超過規定假期，另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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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) 。 

（六）公假(校請)比照正常出席: 

1、經選派代表本校參加校外競賽或活動，經校長核定者。 

2、因兵役事項，有兵役單位之證明文件者。 

3、基於法定義務出庭作證或擔任國民法官，有相關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者。 

4、因颱風、地震、豪雨引起之災害影響而無法正常上課時，實際居住地位於政府

公告之停課區域者。 

（七）公假(自請)不列入全勤:凡參加由校內外各單位舉辦之活動，須由承辦單位提

出申請，經校長核可後准予公假(自請)。 

（八）婚假、產假、陪產假、防疫假及疫苗假均須附上證明。 

（九）上述假單(公假除外)連續兩日以上，均須貼上郵資(8元)並完成核章後送至生

輔組請假。 

（十）逾時未完成請假者，以曠課論處，並依情節酌予懲處，其處分原則： 

1、二十一節至四十節以內者，記申誡乙次。 

2、四十一節至六十節以內者，記申誡兩次。 

3、六十一節至八十節以內者，記小過乙次。 

4、八十節以上記小過兩次。 

（十一）假單送交三日後，請至學生資訊系統查詢請假情形，如有疑慮請儘快詢問承

辦人。如有疑問請至學務處網頁(生輔組/服務項目/學生請假)查詢或洽詢生輔

組承辦人員(分機:3518)。 

 

四、學生申請愛校服務銷過： 

自願銷過者於在學期間內向生輔組提出申請 

申誡乙次：二小時教育 

小過乙次：六小時教育 

 

 

 


